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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將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
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之地點

茲提述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均為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之

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通告（「通告」）以及代表委任表格

（「代表委任表格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十

時正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通函及通告

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股東特別大會地點更改為本公司香港主要營業地點，地址為香港

九龍紅磡鶴翔街 1號維港中心第一座 5樓 13室。

除了上述更改股東特別大會之地點外，於通函、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內所載全部資

料維持不變。代表委任表格仍然有效並適用股東特別大會，倘若股東已提交代表委

任表格，則無須重新提交。

敬請擬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之股東注意上述之地點變更。

承董事會命

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金兵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、田文喜先生及吳庭軍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曉東先

生、趙漢根先生及楊彥莉女士。


